附件：

交通信用体系框架研究项目需求说明书

一、委托单位要求
1、应是具备“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”经营范围的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或企事业单位。
2、具备信用该项目相应领域的实践经验，具备承担项目所需的技术和人员保障实力。
3、5年内从事过与该项目相关的工作。
二、技术路线要求
技术路线科学合理，具备可操作性。
三、时间进度要求
应于2月28日前提交研究报告大纲，于6月2日前进行中期工作汇报，于9月29日前提交研究报告。
四、内容格式要求
应符合有关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及格式要求。
五、结题验收方式
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论证后，方可结题。
六、付款方式
签订合同一周之内，甲方支付50%首付款；研究报告通过结题验收一周之内，甲方支付50%尾款。

